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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學校危機管理 
一、 危機管理的目的 

1. 為學校建立一套系統以管理和處理危機和緊急事故。 

2. 為危機事故提供處理的指引。 

3. 設立危機處理小組，以統籌、管理及處理各種危機和緊急事故。 

4. 透過校園內外的危機評估及預防，將可能發生的危機減少；並透過有效的

處理和跟進工作，盡快恢復校園日常運作及功能。 

二、 危機管理小組成員及工作分配 

範疇 主要工作 組長及組員 專責教職員工 

3.1 聯繫監管

機構/組織 

3.1.1 聯繫教育局 校長 校長 

3.1.2 聯繫法團校董會 校長 

3.2 教職員工

層面 

3.2.1 安排代課 *江、*正、校

長、琪、堅、

偉、雪 

江、正、堅 

3.2.2  教職工當值代課 江、正、堅 

3.2.3  內部通傳 江、正、堅 

3.2.4 統籌工友 偉、仁、雪 

3.2.5 報警、召救護車、校

務處接聽電話 

雪、校務處職員 

3.2.6 召開特別會議 校長、琪、江 

3.3 學生層面 3.3.1  情緒支援 

 

*琪、*婉、洪、

鄧 

琪、婉、洪、社工(張姑

娘、黃姑娘、莉姑娘)、

CP(鍾姑娘)、輔導員(梁

姑娘)、鄧(宗教、心靈

層面)、學生成長組老師 

3.1.3 學校秩序 

 

洪、靖、黎 

3.1.4 學生宣佈 

 

琪、洪、靖、黎 

3.1.5 學生紀錄卡 婉、雪、校務處職員 

3.1.6 特別班主任課安排及

相關指引 

琪、婉、班主任 

3.4 對外及校

園層面 

3.4.1  對外發言人 *校長、*江、

陳、琪、正、

洪、伍、堅、仁 

校長、琪、洪 

3.4.2  接待記者 江、陳、正 

3.4.3  家長及校友聯繫 江、陳、正、恩、恬、

家教會、校友會 

3.4.4  資料搜集 江、陳、正、伍 

3.4.5 家長通告 江、陳、伍 

3.4.6 學校聲明 江、陳、伍 

3.4.7 學校網頁整理 江、陳、伍、堅 

3.4.8 撰寫報告 校長、琪、江、伍 

3.4.9 家長查詢 江、洪、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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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危機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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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危機事故處理程序 
 

一、「校園暴力」 
 

1. 預防措施 

(1) 透過學生成長組及各班主任，教導學生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強調學校絕不接受校園暴

力事件出現。 

(2) 學生成長組對輕微暴力行為有恰當的懲罰。 

(3) 加強同學之舉報意識，以協助老師的監管工作。 

(4) 當值老師於小息及午假時段巡查校園，留意學生紀律行為。 

(5) 透過學生成長組專題講座，讓學生清楚知道觸犯校園暴力後果之嚴重性。 

2. 應變措施 

(1) 輕微事件 ─ 請參閱流程圖(一) 

a. 現場/當值老師經分析後若屬輕微事件，現場 / 當值老師可即場處理，如給予學生口

頭警告。 

b. 如事情需班主任協助一同解決，則轉介到各有關班主任，個案在這階段可能已得到合

理的解決。 

c. 若事件經班主任處理後，發覺需作進一步的處分才能收效，則轉交學生成長組。 

d. 學生成長組將根據個案的類別及輕重而決定解決事件方法，並通知家長。 

(2) 嚴重暴力行為 ─ 請參閱流程圖(一) 

i. 現場/當值老師經分析後，如學生嚴重受傷，即需叫救護車。 

(長沙灣消防局救護車：2735 3355，或致電 999。) 

ii. 校務處立即叫救護車，並通知校長、學生成長組、班主任及家長。 

iii. 學生成長組向有關學生了解事件經過後向副校長報告。 

iv. 如暴力行為涉及黑社會或非校方單方面所能解決，即需尋求警方協助，聯絡警民關

係組學校聯絡主任。 

3. 事件發生後 ─ 善後工作 

a. 將傷人者及受害者轉介予適當小組如學生成長組、輔導員、社工或專業人士跟進。 

b. 約見家長，協助傷人者及受害者面對事件，將問題徹底解決。 

c. 透過集會或班本輔導工作教育學生，暴力行為不能解決問題，校方必會嚴懲滋事者，

並提醒他們有可能負上刑事責任。 

4. 措施程序之釐定與修改 

(1) 負責單位：學生成長組 

(2) 成員包括：洪嘉儷老師、王婉靖老師、黎志剛老師、李文慧老師、戴燕娜老師、 

文寶欣老師、張宇晴老師、黎敏儀老師、 黎麗瑩老師 、黃貝珈老師、劉苡喬老師、 

刁家燕老師、梁欣彤姑娘、校本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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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一)：校園暴力事件之處理程序

安排工友/職

員儘快到現場 

校園暴力事件發生 

當值/現場老師對事件作出分析 

輕微事件 

當值/現場老

師即時處理 

如事情需班主

任協助一同解

決，則轉介到

各有關班主任 

若事件須進一

步處分，可轉

交成長組再跟

進。 

嚴重暴力行為 

無人受傷 

留在現場

控制情況 

請學生/教職員

通知校務處派

人支援 

通知成長組 

成長組根據個

案的類別及輕

重決定如何處

分及跟進，並

通知家長。 

向校長報告 

否 是 

安排職

員照顧

傷者 

通知

班主

任 

如暴力行為

涉及黑社會

或非校方單

方面所能解

決，則交由

警方處理。 

有人受傷 
判斷是否需立即

致電 999 報警 

將受傷學生帶往醫

療室 

通知校務處 

請現場附近學

生/教職員立即

通知校務處致

電 999 報警 

立即致電

999 報警 

留在現場照顧傷者 

等待警

方/救護

員到場 

交待事

件經過 

通知成長

組老師/

主任 

通知班主任 通知校長 通知家長 通知成長組 
紀律處分及

通知家長 

如有需

要，委

派同事

應付傳

媒/家長

查詢 

如有需

要安排

輔導跟

進 

社

工 

其他專

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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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自毀或自殺」 
 

1. 預防措施 

(1) 若同學有情緒劇烈波動或情緒突然消極之現象而向老師求助，老師應盡可能轉介輔
導組跟進。 

(2) 如有同學發現同學有自殺、自毀傾向或類似行動，應告知老師，亦請老師衡量輕重
後交學生成長組處理。 

 
2. 學童自殺應變措施及處理程序-請參閱流程圖(二) 

(1) 老師發現學童自殺、企圖自殺或自毀等行為，判斷其嚴重程度；是否會引致死亡，
重傷或廣泛恐懼。 

(2) 嚴重個案：需進行「善後哀傷處理」。 

(3) 若學生嚴重受創，即時致電 999召救護車前來。 

(4) 校務處知會正、副校長、助理校長、學生成長組統籌、社工及班主任。 

(5) 校長/副校長了解有關事件。 

(6) 建立控制現場隊伍。 

(7) 隔離出事地方，疏散學生避免有人進入及拍照。 

(8) 事發後，應盡快知會家長、法團校董會、教育局(備案)及深水埗區分區教育主任：
3698 4192。 

(9) 如該生被送往醫院，須至少一位老師、社工、輔導員、職員或工友陪同家長在醫院
等候(該老師宜謹慎，勿向傳媒說話，並提醒家長不應向傳媒提供資料)。 

(10) 善後哀傷處理。 

 
3. 目標 

(1) 短期目標：創傷急救 

⚫ 疏導、宣洩其他同學之負面情緒。 

⚫ 澄清事實。 

⚫ 提供積極處理方法。 

⚫ 組織支援系統。 

 
(2) 中期目標： 

⚫ 評估受創的程度。 

⚫ 幫助學生重拾信心，如常上課學習。 

 
(3) 長期目標： 

⚫ 協助學校盡快恢復原有功能。 

 
4. 總結 ─ 結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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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處理案主情緒之程序 

(1) 嚴重創傷個案 

a. 通知學生成長組統籌 

b. 學生成長組統籌/一位案主信任的老師/社工與案主對話。 

c. 了解案主自毀行為背後的原因。 

d. 若案主嚴重受創並有即時繼續自殺之意圖： 

(i) 隔離其他同學，保持低調。 

(ii) 拿走所有可能再造成創傷之物件如刀片等。 

(iii) 盡快知會校長，聯絡教育局。 

(iv) 致電請救護車前來，聯絡家長。(長沙灣消防局救護車：2735 3355) 

(v) 由至少一位老師、社工、輔導員、職員或工友跟車(在家長陪同下)前往
醫院急症室。 

(vi) 盡量保持低調。 

(vii) 避免傳媒採訪。 

(viii) 由醫生決定跟進方式：留醫與否。 

(ix) 要求院方在案主出院時提供書面證明 ─ 學生適宜上課。 

(x) 轉介社工或教育局心理學家跟進。 

(xi) 個案轉介或結束。 

(xii) 總結。 

 
(2) 輕微受傷個案 

a. 救傷老師處理傷口。 

b. 通知家長、避免悲劇在家長不知情下惡化。 

c. 通知校長。 

d. 轉介社工跟進。 

e. 個案轉介或結束。 

f. 總結。 

 
6. 措施程序之釐訂與修改 

負責單位：學生成長組 

 

7. 備註 

詳情請參閱文件《危機處理(自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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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二)：『學生自毀或自殺』之處理程序 
老師發現學童自殺、企圖自殺或自毁行為 

(凡學童以刀片等利器鎅手、足、或其他刻意傷害自身行為，均屬自

毀。) 

老師即時判斷其

嚴重程度：是否

會引致重傷、死

亡或廣泛恐懼 

否 老師繳去利

器，帶學生

至安全地方 

通知校務處 

救護室處理傷口 

通知學生

成長組 

統籌 

通知班主

任支援 

與學生傾

談了解自

毁原因 

社工

支援 

說服學生必

須通知家長

的事實，(以

能與該生繼

續對話為前

提)，避免悲

劇在家長不

知情的情況

下惡化 

轉介社工/教

育心理學家

跟進 

個案結束 

總結 

是 
老師留

守現場

支援學

生及繳

去利器

(如有) 

教職員/學生立

即通傳校務處 

致電 999 召救護車 

安排教職員到現場

支援老師 

由一位老師/社工跟

車，在家長(如有)陪

同下前往醫院急症室 

盡量保密，保持低調，避

免傳媒採訪，期間保持與

校方及教育局聯絡。 

由醫生決定跟進方式：留

醫與否 

該生復課時宜提供書面證明

(醫生/家長)，證明該生適宜

上課及再無自殺之危險 

轉介社工或教育心理學家

跟進 
個案轉介或結束 總結 

知會正、副

校長 

知會學生成長組

統籌、社工及班

主任 

校長了解事件 校內應有共

識、校長/校長

委任人士為唯

一對外發言人 

了解案主自毁行

為背後的原因 

聯絡家長：請其

前來學校或直接

前往醫院，留下

聯絡手提電話 

建立控制現場隊伍 

隔離出事地方，疏

散學生，避免有人

拍照 

事發後，應盡快知會 

如該生送往醫院，

須至少一位老師、

社工、輔導員、職

員或工友陪同家長

在醫院等候，該老

師宜謹慎勿向傳媒

說話，並婉轉提醒

家長勿向傳媒說不

理性的話。 

法團校董會 

教育局(備案) 

深水埗分區教育

主任 36984192 

若學生死亡 

善後哀傷處理 

短期目標：創傷急救 

(i) 疏導、宣洩其他同學

之負面情緒。 

(ii) 澄清事實。 

(iii) 提供積極處理方法。 

(iv)組織支援系統。 

中期目標：評估受創

程度，幫助學生重拾

信心，如常上課 

長期目標：協助學校

盡快恢復原有功能 
總結：結束個案 

現場老師判斷學生嚴重受

創，(如有電話)立即致電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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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受傷/感到不適」 
 

1. 事前準備 

(1) 準備急救用品 (例如：放於教員室及校務處之急救箱)。 

(2) 將負責急救的同事姓名貼於教員室及救護室。 

(3) 事前向各同事講解處理嚴重受傷同學時應注意的事項。 

(4) 通知各同事及同學有關處理受傷同學之程序。 

(5) 把消防處的電召救護車號碼張貼於校務處當眼地方。 

(6) 鼓勵同事參加急救訓練班。 

(7) 校務處有備存一份學生的患病紀錄。 

 

2. 應變措施及處理程序 

(1) 如學生只感到不適/輕微受傷，請參閱流程圖(三)。 

(2) 如學生因意外受傷而需進行急救，請參閱流程圖(四)。 

 
3. 善後工作 

(1) 短期措施：通知班主任有關受傷同學的情況，由班主任聯絡家長，以便跟進。 

    (2) 事後跟進： 

a. 受傷學生回校後，查詢學生是否需要校方作特別安排，例如未能出席等。 

b. 詳細紀錄事件經過及處理過程。 

c. 學生是否需要向保險索償。 

 

4. 措施程序之釐定與修改 

(1) 負責單位：紅十字會 

(2) 成員包括：盧巧嫦老師、梁美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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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三)：學生感到不適/受傷而需進行治理之處理程序

 

由班長協助不適/受

傷的同學到校務處 

如受傷/不適的同

學不適宜移動，應

立即通知校務處。 

校務處通知負責急救的老師(如未能通知負責急

救的老師，應通知副校長/校長/助理校長) 

學生感到不適/受傷 

經治理後，學生

返回課室上課 

➢ 經治理後，通知學   

生家長接往就診 

➢ 填寫早退紙 

➢ 填寫學生意外受

傷/不適記錄簿 

學生嚴重受傷 / 不適，經

負責急救老師檢視後，如有

需要，可叫校務處職員召喚

(長沙灣消防局救護車：

27353355，或 999)然後向

副校長/校長報告 

⚫ 急救老師繼續處理傷病學生，登

記學生資料，填寫救護室紀錄簿 

⚫ 校務處職員知會班主任並聯絡學

生家長 

⚫ 校務處職員應安排當值工友陪同

學生送院及通知大門當值工友，

將大門打開及指引救護員到傷病

者位置 

當值工友需於學生家長到達醫院後才

能離開及回校向班主任及校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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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四)：學生因意外受傷而需進行急救處理程序 

 
班主任通知家長，記下其

聯絡電話或手提電話、學

生身份証及病歷紀錄。 

判斷情況

是否有性

命危險？ 

由急救老師或當

值老師跟車，小

心面對可能之傳

媒訪問。 

安排學

校工友/

相關同

事跟車 

家長陪同或直接趕至醫院 

進入醫院急症室後，由

主診醫生診治及判斷如

何作出進一步治療。如

是嚴重個案，老師在有

需要時可向醫護人員說

出事發經過及已做的急

救程序。 

回校向班主任及校長匯報。 

有需要時由負責急救/當值主任/

老師書寫報告，呈交校方。 

個案終結 

發生意外受傷事件 

在場老師判

斷是否嚴重

受傷事件。 

是 
否 

是 

出現骨折，或大量出

血，移動傷者將危害其

性命或使其極痛楚，將

傷者留在現場，避免觸

動傷處。 

通知校務處及安排急救老師 

到現場進行急救。 

知會校長。 

校務處職員致電(長沙灣消

防局救護車：27353355，或

999)及通知大門職員進行戒

備及指引救護員到傷者所在

位置。 

將傷者移往

就近校務處 

由校務處通知急救

老師進行基本救傷

工作，如止血等。 

靜待傷者恢復活動

能力。 

是否能恢

復活動 

能力？ 

 

個案終結 

否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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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危機事故處理程序 
四、學生涉及學校政治宣傳處理方法 

 

一. 預防 

1. 安排講座向全校學生重申學校是學生接受教育場所，不應將政治思想帶入校園。 

2. 為各級學生安排合適的德育活動，提高學生的自律性及守法意識。 

3. 向學生講解校規要求及提示違法或違規行為的後果。 

4. 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留意學生行為及情緒，如得悉學生可能出現違法或違規行為的危機，

須盡快通知學生成長組。 

5. 學生成長組按危機事件的嚴重性安排訓輔老師或社工跟進，報告校長，並聯絡家長。 

 

二. 突發事件處理 

1. 原則：維持秩序、安撫情緒 [負責人：全體教職工] 

- 以保障學生安全為首要考慮，並減低對其他學生及課堂的影響。 

(*協助處理的老師須攜帶手提電話作緊急聯絡) 

 

2. 事件處理： 

(I) 學生罷課 

- 在場老師協助請旁觀的學生離開現場。 

- 負責老師向學生明確表示學校不容許罷課，勸喻學生返回課室上課。 

[負責老師 (依次序)：副校長→助理校長→學生成長組統籌→其他主任→學生成長組老師

→其他老師] 

- 如學生拒絕返回課室，為免影響其他學生，在場負責人安排老師 / 社工在合適

地點(例如：學生成長組室、會議室、學生活動中心或禮堂) 進行輔導，提示學生

如仍不返回課室上課可能被處分曠課及通知家長到校。 

[負責老師可以宣讀：學校是各位同學學習的場所，不接受同學罷課。如同學

違反規則，我們會致電請家長到校協助處理，違規同學亦有可能要面對處分。

若同學有需要，我們可請老師與同學面談，讓你們表達感受。現在請同學返

回課室，如有需要可跟 XXX老師到 XXX 室。] 

 
- 如學生情緒激動，負責輔導學生的老師宜先安撫其情緒，如仍未能平復，通知

校務處職員聯絡家長到校協助，家長亦可帶學生回家。[等候期間必須確保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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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如有需要，學生成長組協助轉介學生見專業人士 (例如：社工、教育心理學

家、臨床心理學家) 

- 學生成長組與校長商討處分事宜。 

 

(II) 張貼標語、叫口號、唱帶有政治色彩的歌曲或其他違規行為 

- 在場老師請圍觀的學生離開現場。 

- 負責老師向學生明確表示學校不容許學生張貼標語、叫口號、唱禁歌 (或其

他)，勸喻學生立即停止。(*老師須留意避免與學生有肢體接觸) 

[負責老師 (依次序)：副校長→助理校長→學生成長組統籌→其他主任→學生成

長組老師→其他老師] 

- 如學生仍未停止，再作勸喻，並提示學生如仍未停止將被處分及通知家長到

校。 

[負責老師可以宣讀：學校是各位同學學習的場所，不應將個人政治思想帶入

校園，請同學合作，立即停止 XX (當時發生的違規行為)。如同學拒絕合作，

我們會致電請家長到校協助處理，違規同學亦有可能要面對處分。] 
 

[如在活動過程中發生違規行為，負責老師可以宣讀：今天是 XX 活動日，參

加 /表演的同學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及排練，請同學尊重每一位參與者，立即

停止 XX (當時發生的違規行為)，讓活動能在合宜的環境下完成。如同學拒絕

合作，我們會立即中止活動，亦會致電請家長到校協助處理，違規同學亦有

可能要面對處分。]  

 
- 如學生願意停止，安排老師 / 社工在合適地點 (例如：學生成長組室、會議   

室、學生活動中心或禮堂) 進行輔導；如學生情緒激動，負責輔導學生的老師宜 

先安撫其情緒。 

-  如學生拒絕停止違規行為或情緒未能平復，負責輔導學生的老師通知校務處職 

員聯絡家長，請家長到校協助，家長可帶學生回家。 

[等候期間必須確保學生安全]- 如有需要，學生成長組協助轉介學生接受專業

支援 (例如：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 

-  學生成長組與校長商討處分事宜。 

[** 如懷疑涉及違法行為，負責老師須盡快向校長報告，商討是否需要報警或諮詢學

校聯絡主任警長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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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跟進輔導 

1. 即時 

- 安撫學生，引導學生平復情緒 (控制呼吸：吸氣 4秒，閉氣 7秒，呼氣 8秒。) 

- 待學生情緒穩定後請她表達感受。 

- 對學生的感受表示理解，然後教導學生正確的表達方式及尊重他人的重要，重申學

校校園內不能宣揚個人政治思想，以及守規、守法的重要性，讓學生反思自己的不

當行為，承諾不會再違規。 

[老師宜因應學生情緒調節教導內容的廣度和深度，如不宜即時進行，待合適時間再

跟進。] 

  

2. 發掘不同興趣及提升自信心 

 - 提供機會並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或興趣小組，例如唱歌、繪畫、跳舞、運 

動或做義工，多方面嘗試發掘潛能；在嘗試過程中，你會逐步了解自己喜歡和擅長 

什麼，這也是培養新興趣的重要途徑。  

   - 將重心放在自己的成長與進步上，減少與他人比較，專注於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練 

習放鬆、保持眼神接觸、清楚地說話和適當運用手勢，展現自信的姿態。 

-   確保有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飲食和規律的運動，讓身心處於良好狀態，自然能更有 

自信。  

 

3. 生涯規劃 

 - 培養學生認識自我、個人規劃、設立目標和反思的能力。 

- 增加學生對銜接各升學就業途徑的認識。 

- 讓學生對未來的發展建立期盼。 

 

4. 專業支援 

 - 經學生成長組統籌評估後有需要，並得學生同意，轉介學生見校內社工。 

- 經社工評估後有需要，並得家長及學生同意，轉介學生見校內教育心理學家 /  

臨床心理學家 /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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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現違規情況 

即時制止學生不當行為 

按事件嚴重性，即時或課後與學生面談 

（先安撫學生情緒，再仔細了解事件及成因，與學生分

析事件，讓他明白事件對個人、同學及學校的負面影響

及結果，採用正面的方法引導） 

一般疑似個案，如張貼海報或拉

人鏈/靜坐/缺課(自行) 

按既定程序處理，如通知家長、

由學生成長組跟進及處分等 

徵得家長及學

生同意後，轉

介學校社工或

學校教育心理

學家為學生提

供深層的輔導

服務 

嚴重個案/已定案，如踐踏國旗

或煽動他人參與危害國家的行動

等 

由學生成長組通知家長及跟進 

若涉及學生為

SEN，可與

SEN 統籌聯

絡，共同制定

支援方案 

小組支援（包

括涉及學生及

受影響同

學）：學生成

長組、學生品

格陶成組及公

民教育組 

針對學生行為

成因制定個人

化跟進計劃，

長期輔導跟

進，定立目標

及培訓相關技

巧，參與社會

服務 

屢勸不改 
定期檢討，跟進其進度 

1. 態度良好： 

回復正軌 

2. 情況未見改

善： 

調整支援及輔

導計劃 

3. 情況惡

化： 

校方可聯絡警

方跟進。但需

約學生知悉其

行為可能會作

國安個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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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熱帶氣旋/暴雨警告」 
 
    1. 事前準備 

      (1) 訂定有關指引並於學期初向全校師生講解。 

      (2) 透過學生手冊向家長講解有關應變措施及處理程序。 

 
2. 應變措施及處理程序 

熱帶氣旋/暴雨 

(1) 暴雨或熱帶氣旋警告在上課前發出，請參閱流程圖(五)。 

(2) 暴雨或氣旋警告在上課時間內發出，請參閱流程(六)。 

 
3.善後工作 

校方及老師檢討運作程序及改善措施 

 
4. 措施程序之釐訂與修改 

(1) 負責單位：惡劣天氣應變小組 

(2) 成員包括：莊嘉璐校長、馮安琪副校長、陳錦江副校長、洪嘉儷老師、 

張子正老師、李永堅老師、張偉賢老師、李雪茵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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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五) ： 於上課前及上課時間內發出暴雨或熱帶氣旋警告之處理程序： 

 

 

 

 

 

 

 

 

 

 

 

 

 

 

 

 

 

 

 

 

 

 

 

 

 

 

 

 

 

 

 

 

 

 

 

 

 

 

 

 

暴雨/熱帶氣旋警告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壹號至三號風球 

除特別宣佈外，一

般情況下，所有學

校應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八號或以上風球 

於上午六時前發出。 於上學途中發出，即早

上六時至八時前發出。 

⚫ 所有學校停課。 

⚫ 學校停止開放。 

⚫ 校內測驗和考試 

應延期舉行。 

⚫ 學生無需上課。 

⚫ 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

在家中；上學途中者則宜

觀察雨勢、道路、斜坡

或交通情況，以決定是否

繼續前往學校。 

⚫ 學校保持開放，在校教

職員工負責照顧已抵達

學校之學生，安排到禮

堂集合，替學生點名。 

⚫ 所有需要家長或親友陪

同離開的學生，由在校

職員致電家長接送子弟

回家。 

⚫ 學校於適當時候安排學

生回家。 



19 

流程圖 (六) ： 於上課期間內發出暴雨或熱帶氣旋警告之處理程序 

 

 

 

 

 

 

 

 

 

 

 

 

 

 

 

 

 

 

 

 

 

 

 

 

 

 

 

 

 

 

 

 

 

  

 

 

 

 

  

於上課時間後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八號或以上風球 

正在上課之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下課時

間而學生可安全返家為止。 

放學時校方透過中央廣播安排學生離開。 

學生繼續留在最後一課節上課的課室，由科任老

師負責看管。 

學生成長組負責維持秩序，禁止學生隨意離開學校。 

所有需要家長或親友陪同離開的學生齊集

指定地方(課室或禮堂)等待接送。 

校務處職員致電家長或親友，請到校接送

學生回家。 

校門必須有老師及工友當值，協助家長接

回學生。 

由校方宣佈各級離開。 

未能聯絡家長或親友的學生，應繼續留校，由負

責老師照顧，直至能聯絡家長或親友為止。 

家長親自接送。 家長授意待天氣好轉後始

可自行離開。 

若家長或親友無暇接送學生，則

學生必須在家長之允許及安全

情況下方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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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驗室意外」 
 

1. 預防措施 

(1) 定期舉行會議，商討各類和實驗室安全有關之事項，例如制訂或修訂實驗室安全策

略及實驗室規則。 

(2) 為學校其他員工和學生策劃及舉辦和實驗室安全有關之課程。 

(3) 定期檢查校內所貯存的化學藥品、滅火裝置、防護設備、急救箱、煙櫥和實驗室抽

氣系統等，並處理任何發現到不妥善之處。 

(4) 定期進行疏散演習。 

 

2. 緊急應變計劃及處理程序-請參閱流程圖(七) 

 當實驗室內發生意外，老師評估情況。 

(1) 有非嚴重意外發生，而老師或實驗室技術員能夠自行處理時，不用疏散。但急救或

初步應變方法可能適用。 

(2) 有嚴重意外發生，而不能正確處理時，需要疏散學生。 

 

3. 疏散程序如下： 

(1) 只需要疏散在意外現場的學生時： 

a. 實驗室技術員協助老師將學生盡快疏散到安全地方。 

b. 實驗室技術員需立即封鎖實驗室，以確保沒有人接近現場。 

c. 疏散到安全地方時，老師需立即點名及通知校務處。 

d. 實驗室技術員/老師按現場情況判斷，若需要政府的緊急服務，便打 999 求助或致

電相關部門。 

 

(2) 需要疏散意外現場該層及上層的學生時： 

a. 實驗室技術員協助老師將學生盡快疏散到安全地方。 

b. 實驗室技術員需立即封鎖實驗室，以確保沒有人接近現場。 

c. 通知校務處，同時要求該層實驗室和課室內其他老師協助疏散學生。到達安全地

方時，所有老師需立即點名 。 

d. 實驗室技術員和老師按現場情況判斷，若需要政府的緊急服務，便打 999求助或

致電相關部門。 

 

(3) 需要疏散全校師生時： 

a. 實驗室技術員協助老師將學生盡快疏散到安全地方。 

b. 實驗室技術員需立即封鎖實驗室，以確保沒有人接近現場。 

c. 通知校務處，同時要求該層實驗室  課室內其他老師協助疏散學生。到達安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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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時，所有老師需立即點名。 

d. 實驗室技術員/老師按現場情況判斷，若需要政府的緊急服務，便打 999求助或致

電相關部門。 

 

(4) 疏散途徑： 

a. 意外現場－沿就近的樓梯疏散到安全地方 

b. 其他的實驗室－沿靠近禮堂的樓梯直落操場 

c. 其他的課室－沿用火警路線逃生 

 

(5) 附註 

可聯絡的有關部門： 

⚫ 長沙灣消防局：2729 5807 

⚫ 長沙灣消防局救護車：2735 3355 

⚫ 長沙灣警署：3361 1644 

⚫ 聖約翰救傷車：1878 000 

⚫ 中華煤氣：2880 6999 (緊急服務) 

⚫ 中華電力：2728 8333 (緊急服務) 

 

4. 善後工作 

(1) 找出實驗室意外發生之原因，通知有關部門修理。事後詳細記錄原因及處理過程。 

(2) 發出問卷，徵詢老師意見，若有需要修改流程圖。 

 

5. 措施程序之釐定與修改 

(1) 負責單位：實驗室安全常務委員會 

(2) 成員：協調主任：傅婉儀 

副協調主任：范玉環 

實驗室管理主任：待定  

理科教師：范玉環、張翠珊、張子正、傅婉儀、郭春燕、潘雅麗、楊燕芳 

實驗室技術員：范伊樂、陳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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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七)：實驗室緊急應變之處理程序 

 

實驗室內發生意外 
 

 

 
老師估計情況 

不嚴重 

⎯⎯⎯→ 
的意外 

不需疏散。可能需急救及初步

應變方法。 

〔老師和實驗室技術員〕 

 

 

嚴重意外 

 

  

   

 疏散全校   只需疏散現場  疏散該層及上層的課室及實驗室 

 

 

  

．疏散現場所有學生 

  到安全地方 

．點名 

〔老師和實驗室技術員〕 

 

通知校務處 

〔老師〕 

  

      

順序是該層、上層

和其他各層師生疏

散至安全地方後點

名 

〔老師、(副)校長

及(副)協調主任〕 

 

 

 

 

封鎖實驗室 

 

〔實驗室技術員〕 

．實驗室技術員/老

師按現場情況判斷。 

．有需要時打 999 

 

 

 

．該層同學先疏散 

．上層同學其後疏散 

．點名 

〔該層老師、(副)校長及

(副)協調主任〕 

      

   
．紀錄發生的意外 

．有需要時向有關政府部門報告 

〔實驗室管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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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緊急應變事例 
 

A. 火警 

(i) 不能控制的火警 

  (a) 週圍有易燃物品 

   在時間許可下，關閉煤氣掣及煤氣總掣，全校疏散。 

  (b) 週圍沒有易燃物品 

   在時間許可下，關閉煤氣掣及煤氣總掣，該層及上層疏散。 

(ii) 輕微的火警 

  (a) 週圍有易燃物品 

若由燃燒或加熱引起的火警，先關閉煤氣總掣，以滅火筒或砂撲滅火警，熄滅

後，疏散現場。若不能熄滅，全校疏散。 

  (b) 週圍沒有易燃物品 

若由燃燒或加熱引起的火警，先關閉煤氣總掣，以滅火筒或砂撲滅火警，熄滅

後，疏散現場。若不能熄滅，該層及上層疏散。 

  (c) 學生的衣物著火 

   立即以滅火毯撲滅火警，並用水冷卻燒傷部份，再送院治療。 

 

B. 氣體的洩漏 

(i) 易燃氣體的洩漏 

  (a) 實驗產生的易燃氣體 

終止實驗 (例如停止加熱)，熄滅所有火種，打開所有窗門，關閉煤氣總掣，

該層及上層疏散。 

  (b) 煤氣的洩漏 

打開所有窗門，關閉煤氣總掣，不嚴重的洩漏，只需疏散現場；氣味濃烈時，

全校疏散。離開現場後，校務處致電有關部門求助。 

(c) 有毒而不易燃的氣體洩漏 

      若由實驗產生，終止實驗 (例如停止加熱) ，打開所有窗門，該層及上層疏散。 

 (ii) 不明難聞的氣體 

  若沒有擴散，疏散現場。有擴散的情況，便全校疏散，並向有關部門求助。 

 

C. 爆炸 

 (i) 若引起火警，參照火警的應變情況。 

 (ii) 若有氣體洩漏，參照氣體洩漏的應變情況。 

 (iii) 有師生受傷時，進行急救，再送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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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只有輕微的爆炸，通知實驗室技術員清理現場。 

D. 危險化學藥品傾瀉 

(i) 大量藥品傾瀉而未能自行處理 

(a) 週圍存在易產生劇烈反應的物品 

⚫ 反應引起火警，立即疏散現場，再參照火警的應變情況。  

⚫ 反應引起氣體洩漏，立即疏散現場，再參照氣體洩漏的應變情況。 

⚫ 反應引起爆炸，立即疏散現場，再參照爆炸的應變情況。 

(b) 週圍不存在易產生反應的物品，但傾瀉物是有毒的 

⚫ 學生未有接觸到藥品，打開窗門，疏散現場，致電有關部門求助。 

⚫ 學生有接觸到藥品，立即用大量清水沖洗，再送院治療；同時打開窗門，疏散現

場，致電有關部門求助。 

(ii) 小量藥品傾瀉 

(a) 學生未有接觸到藥品，立即由實驗室技術員清理現場。 

(b) 學生有接觸到藥品，立即用大量清水沖洗，有需要時送院治療，再由實驗室技術

員清理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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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突然停電」 
 

1. 在未遇到停電事件前應作之準備 

   (1) 校方應購買多個手搖鈴，作為停電時通知老師、學生放學或轉堂之用。 

   (2) 向工友發指引，當停電發生時，應到所屬的樓層站崗，作為校方與各班老師溝通的橋

樑。 

   (3) 請校方購買後備充電池及擴音器組合，以備在停電時透過中央廣播指揮全校應變。 

   (4) 校方已購買多個對講機以作備用及已派各人手提電話名單。 

 

2. 應變措施及處理程序-請參閱流程圖(八) 

    學校突然停電時所作之應變措施和處理程序。 

 

3. 停電事件發生後之善後工作 

    (1) 盡快向機電工程署報告。 

    (2) 經副校長/校園管理組安排人員檢查或修理，找出停電之原因。 

    (3) 報告深水埗區分區學校發展主任：(電話) 3698 4189 

                  (傳真) 2720 9699 

 

4. 措施程序之釐訂與修改 

    (1) 負責單位：學校行政人員 (副校長及校務處職員) 

    (2) 成員包括：莊嘉璐校長、馮安琪副校長、陳錦江副校長、張偉賢老師、陳鈞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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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八)：學校突然停電之處理程序 

 

老師在授課時突然電力中斷。 

老師應立即關掉所有電源。 

正在授課的老師吩咐班長往 

校務處通知校長或副校長。 

是否局部停電 
老師應根據當時教 

室的光暗程度來決 

定是否繼續授課。 

校方先檢查電

錶房，再決定

是否需要通知

電力公司。 

全校停電，老師返回教 

室後，應等待校方安排。 

使用緊急擴音器通知 

學生校方處理辦法。 

由校長決定是否提早放學。 

等待電力公司派技術人員 

來修理。 

正常授課 

通知 E&M處理 

若果是電線失火等而導致

停電，又未能於短時間內

回復正常，沒課的老師往

各層通知教室內的老師，

提早放學。 

老師根據當時的光

線決定是否繼續授

課。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否離正常的放學時間

很遠 

教室老師需

吩咐學生於

手冊中的家

長通信欄上

寫上提早放

學的理由及

要求家長簽

署。 
教室內的老師在訓輔組的

協助下讓學生分流離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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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附錄 

附件一：火警疏散及年度火警演習指引 
 

一. 當火警鐘響起時： 

1. 所有師生，應立即離開課室。 

2. 老師應指引學生遵照走火路線圖，迅速及有秩序地，以最短路線疏散到操場。學生

須急行莫跑。 

3. 在實驗室及特別室上課的學生，應立即停止所有課堂活動。實驗室技術員應立即關

閉煤氣總掣及特別室電器，上課老師帶領學生疏散到操場。 

4. 體育老師應檢查是否有學生仍留在更衣室，然後帶領學生疏散到操場。 

5. 所有其他老師應疏散到操場。 

6. 所有職員工友都要疏散到操場。 

 

二. 當到達操場時： 

1. 所有學生須於操場按集會位置排好。 

2. 上課老師應為任教班別點名。如人數不符，應立即通知負責職員。 

3. 當一切妥當後，學生依指示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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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貞女子中學 

走火警／緊急事故疏散路線圖 
 

 
三號走火樓梯  二號樓梯  一號樓梯  四／五號樓梯  六號號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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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緊急聯絡電話 

 
校監： 張永明博士 9222 9223 

深水埗區學校發展主任： 林嘉倩女士 3698 4189 

深水埗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梁韻紅女士 3698 4187 

長沙灣消防局救護車： / 2735 3355 

聖約翰救護車： / 1878 000 

長沙灣警署： / 
3661 1644 

2742 7046 

中華煤氣： / 2880 6999 

中華電力： / 2728 8333 

長沙灣消防局： / 2729 5807 

學校社工： 黃姑娘 2395 0161 

學校社工： 張姑娘 2395 0161 

保良局教育心理學家： 鍾姑娘 6013 0269 

 
 


